
天气预报

今天
阴有中雨，局部大雨，
23℃~26℃

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
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19℃~24℃

明天

后天 多云间晴，18℃~28℃

市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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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6
月15日，记者了解到，随着夏
季来临，瓜果陆续上市，为促
进消费、稳定就业、保障民
生，市城市管理局在市区设置
了 23处便民临时瓜果 （蔬菜）
销售点。

据了解，这23处临时瓜果
（蔬菜）销售点起止时间为6月
15 日~8 月 20 日。在不影响市
容环境卫生、不影响交通秩序
和消防安全、不扰民的情况
下，各区按照统筹设置、规范
经营、属地管理的原则，科学
合理设置临时销售点，积极引
导经营者进入临时销售点经营
瓜果（蔬菜）。

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充分
发挥主体作用，做好全方位管

理和服务。结合实际画线设
点，确定每天经营时间段，规
范摊点摆放。临时瓜果 （蔬
菜） 销售点要按规定地点摆
放，不得擅自变更。瓜果 （蔬
菜） 经营者应服从管理，不得
随意占用人行道堆放货物及生
活用品，不得影响正常的交通
秩序，不得占压盲道及消防安
全通道等。

各经营摊点应摆放整齐，
自备垃圾收容器具，确保周边
卫生整洁，做到“人走地面
净”。瓜果 （蔬菜） 经营者要
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不乱
扔垃圾杂物、乱倒污水、乱扯
乱挂，确保摊点卫生干净整
洁，不使用喇叭或者音响招揽
顾客，不损坏周边公共设施。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6
月 15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发布通告，提醒市民非必要
不要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并注意饮食卫生，加强个人防
护，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
动。

据了解，北京市近日连续
出现多例当地确诊病例，我市
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防控措施，要求严格执行
主动报备制度。我市居民如有
北京市旅居史，应密切关注官
方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和确诊
病例行动轨迹。如5月30日以
来有过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或者到过北京新发地批
发市场、京深海鲜市场，或接
触过上述两个市场相关工作人
员的市民，必须第一时间向居

住地社区（村）报备，主动配
合隔离和核酸检测等管控措
施。拟于近期返漯来漯的在京
人员，应至少提前 24小时主
动向来漯后居住地社区 （村）
进行报备，如实报告旅居史、
接触史和健康状况，主动配合
疫情管控措施。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提
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前往北京
市，特别是北京市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如必须前往，须提前
向社区 （村） 和工作单位报
备，严格做好个人防护，返漯
后主动配合做好隔离和核酸检
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还
提醒市民，要注意饮食卫生。
通过正规渠道采购安全的食品
及原材料，生熟食材分开存
放、分开加工，做熟做透，尽

量避免生食，确保食品安全卫
生。加强个人防护。在室内公
共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应佩戴口罩，养
成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的良好卫生习惯；推
广分餐制和公勺公筷等科学健
康餐饮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建
议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应最大限度减少大型聚
集性室内活动。市民应加强个
人防护，不扎堆、不聚集。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特
别提醒市民关注个人健康，如
果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不
适症状，应做好个人防护，及
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途
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

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市民——

非必要不去中高风险地区

我市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今年确定23处临时瓜果市场

■相关链接

一、郾城区
1.尧河路 （井冈山路至太

行山路段）
2.郾城区中医院南侧街道

（金牛社区）
3.黄河西路 （巴山路至井

冈山路段）
4.东山路 （辽河路至海河

路段）
5.阳光街 （太行山路至井

冈山路段）
6.市场北路 （辽河路至淞

江路段）
二、源汇区
7.八一路（团结路以西）
8.交通南路西侧 （湘江路

以南）
9.乐山路北段西侧
10.民主路 （民生街至五一

路段）
11.金江路北侧 （交通路至

五一路段）
12.湘江路与西京路交叉口

西北侧
13.螺湾路北侧 （进修学校

前）
三、召陵区
14.光明中路北口便民摊点
15.光明南路东侧道牙以上
16.滦河路 （燕山北路以

西）
17.金色龙湾美食街
18.香山路（黄河路以南）
19.银鸽大道路东侧 （银鸽

大门北至渭河路段）
四、经济技术开发区
20.漳江路与解放路交叉口

立交桥下
五、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1.千山路东侧 （黑龙潭镇

董庄福瑞家园对面）
22.中山路 （漯河医专对

面）
六、西城区
23.嘉陵江路 （古城锦苑二

期门口两侧）

临时瓜果（蔬菜）销售点设置路段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6
月 15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为切实保障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市场销售
水产品质量安全，按照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印发的《河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加强
市场销售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全面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的
通知》 精神，我市 14日起加
强对市场销售水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全面排查整治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进行安排部署。

据了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要求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
结合辖区监管实际和科室部门
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工作责
任，细化工作措施，确保销售
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商场超市、便利店和加工
使用水产品的食品生产单位、

餐饮服务单位排查全覆盖，食
品安全各项保障措施规范有效
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得到
切实防控和清除。通过本次集
中排查，我市将进一步摸清辖
区水产品销售主体底数和基本
情况，以市场监管所为单位建
立 《水产品市场销售主体名
录》，确保今后日常监管和专
项检查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
性。

按照相关要求，我市将加
强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监
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者落实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对入
场食品经营者履行管理义务，
查验并留存水产品产地证明或
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
特别是进口水产品及其制品要
查验并留存出入境检验检疫部
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文件，

并核对入市水产品检疫合格证
明标识内容与实际数量、来源
等情况。无产地证明或者购货
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及进口
水产品及其制品无出入境检验
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
文件的，一律不得入场销售。

此外，我市还将加强对水
产品及其制品销售经营者的监
督检查，督促其严格履行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进货
查验及记录相关要求。加强对
餐饮服务单位和水产品制品食
品生产单位的监督，加强水产
品及其制品监督抽检，对监督
检查、监督抽检中发现的涉
及水产品及其制品的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予以立
案，依法予以严惩；符合移送
公安机关条件的，应当按照有
关要求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